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2013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

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政府修正案致辞全文（只有中文） 

2014年 3月 26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会会议

上就《2013 年证券及期货（修订）条例草案》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政府

修正案的致辞全文： 

 

主席： 

 

  我动议修正刚读出的条文。修正案内容已载列于发送给各委员的文件内。 

 

条例草案第 9条 

 

  我动议修正条例草案的第 9条，主要目的是引入强制性备存纪录责任，以

及赋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就香港金融管理局（下称「金管局」）的交易资

料储存库的费用订立规则。 

 

  修正案引入强制性备存纪录责任，以辅助实施强制性汇报、结算和交易责

任，确保有关订明人士备存足够纪录，证明已经履行各项强制性责任，并使监

管机构可以取得该等纪录以协助履行其监管职能。一如其他强制性责任，备存

纪录责任的细节会在规则（即附属法例）中列出。监管机构已向业界作初步咨

询，知悉业界原则上对备存纪录责任没有异议。监管机构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就

有关强制性汇报的备存纪录责任规则进行公众咨询。 

 

  同时，修正案订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可在咨询金管局后，就金管局的

交易资料储存库的费用订立规则。金管局计划在今年第二季就有关费用进行咨

询。 

 

  另外，为了回应市场意见，修正案明确订明违反强制性责任并不影响有关

交易的有效性，除非交易的各方订立了相反的订明协议。有关做法与欧盟、澳

洲和新加坡等司法管辖区一致。修正案亦更清楚地订明系统重要参与者所涵盖

的范围、系统重要参与者持仓量的涵盖范围以及违反具报责任的罚则。 

 

条例草案第 53 及 55 条 

 

  我动议修正条例草案第 53及 55 条，修正有关新增及经扩展受规管活动的



条文，使条文更加清晰易明，以免产生混淆或与现有的受规管活动互相重。 

 

条例草案第 52、57、58及 60 条 

 

  此外，我动议修正条例草案第 52、57、58及 60 条。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

限公司就条例草案中相关条文向法案委员会提交了意见书，其后亦向监管当局

提出了若干技术性修订。我们采纳了相关建议，厘清了某些用词的涵义，优化

了有关条文，以更明确地订明无力偿债凌驾条文经扩展后的保障范围。 

 

条例草案第 14、18、20、37 及 40条 

 

  至于其他修正案对条例草案第 14、18、20、37及 40条所作出的修正，均

属相应修正，或是使条文更加清晰易明的修正。 

 

  法案委员会同意政府当局的拟议修正案，我恳请各位委员予以支持及通

过。多谢主席。 

 

 

完 


